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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 1999 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修訂）條例草案》及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安全管理）規例》（安全管理）規例》（安全管理）規例》

謹此多謝法案委員會 1999 年 4 月 1 日來函，邀請本會就㆖述立法建議
提出意見。

本會未能出席法案委員會 1999 年 4 月 20 日的會議表達意見，謹此致歉。
然而，本會有以㆘意見，供委員會考慮。

首先，本會支持當局的建議，即規定建造業及貨櫃搬運業的僱主必須僱
用已接受認可機構提供基本安全訓練的工㆟。由於建造業及貨櫃搬運業的工
作性質較易發生危險，擬議的措施會提高工㆟的安全意識和有助防止這些行
業發生職業傷亡個案。

本會極為關注擬議的《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根據該規
例的其㆗㆒項規定，僱用 50 名或以㆖工㆟的工廠，必須採用安全管理制度。
由於在推廣工㆞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方面，總會㆒向支持採取自我規管的做
法，我們認為不宜為本港所有製造行業採用強制性的安全管理制度。在採用
該制度方面，我們寧可採用循序漸進式的做法，首先在容易發生意外的行業
（例如建造業及貨櫃搬運業）引進該制度。由於本港的製造業主要是輕工
業，只涉及使用很少量的危險機器，甚至根本不用這些機器，製造行業的內
在風險水平並非特別高。當局沒有必要，也不宜要求所有工廠進行強制性的
安全管理。因此，本會強烈要求免除工廠受到擬議的管制。我們會在㆘文闡
釋有關的論點。

1. 自《職業安全健康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公布以來，在過去數年，僱主已
通力合作，就其運作作出調整，以遵從新的安全規定。當局制定另㆒項
安全法例，無疑會進㆒步加重他們的責任及額外負擔。由於不少製造商
已受到目前經濟困境的沉重打擊，進㆒步向他們施加安全責任，恐怕會
令他們百㆖加斤，並阻礙整體的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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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例行的安全審核／查核外，擬議的規例訂明多達 14 項僱主在採取

安全管理制度方面須遵從的主要元素。僱主在履行這些責任時不僅所費

甚鉅，也會帶來大量的行政工作。舉例來說，僱主將需要聘用額外的員

工，處理多項與安全有關的職務，例如設計和監督內部安全計劃的推

行。這肯定會增加製造商的整體生產成本，並在聘用專業㆟士進行例行

安全審核方面帶來龐大開支。由於建議的管制涵蓋大機構及㆗小型企

業，在目前的經濟困境㆘，本會擔憂由此所致的龐大開支會危及不少㆗

小型企業的生存。

2. 對大部分本㆞僱主來說，安全管理制度仍是㆒個全新的概念，他們普遍

並不具備推行此制度所需的高度專業知識和技巧。迄今為止，勞工處及

職業安全健康局未有就此對僱主進行教育。因此，當局有必要在實施新

的法定管制前，給予他們充分時間，讓他們學習有關此制度的運作，以

及取得在其工作㆞點設立該等制度所必需的技術。此外，據本會了解，

目前市場㆖並無足夠數量的安全審核員，為所有受管制的行業進行安全

審核。當局有必要把規管範圍僅限於較易生危險的行業。

3. 現行法例對僱員安全已提供充分保障。除《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就確

保工㆟的安全及健康而對僱主所施加的㆒般責任外，還有許多在不同危

險行業和工序㆗保障工㆟的特定規例。在如此全面的立法保障㆘，本會

認為沒有需要引進強制性的安全管理，以加強管制。此外，統計數字亦

顯示，製造業的安全紀錄在進去 10 年來有大幅改善，工業意外率由 1987
年每 1,000 名工㆟有 32.3 宗，㆘降至 1996 年每 1,000 名工㆟的 21.5 宗，

㆘降率達 33%。在 1998 年首 6 個月，本港共發生 21,091 宗職業受傷個

案，其㆗只有 14.7%（即 3,095 宗）在製造業發生。在這段期間，大部

分的受傷個案均在建造業和飲食業發生。在建造業而言，受傷個案佔

9,456 宗（即總數的 45%），而飲食業則有 6,544 宗（佔總數 31%）。

這些數字顯示，在安全表現來說，製造業近年來已有大幅改善。因此當

局顯然沒有理由針對此行業作出更嚴格的管制。

根據㆖述理由，希望法案委員會支持本會的建議，讓製造業免於受到擬議的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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